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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 明

学府街道根据基层实际，结合权责清单、公共服务事项清单等，通过多次梳理，将 14个领域共 45个基层政务公开事项按照公开

事项、公开内容、公开依据、公开时限、公开主体、公开渠道和载体、公开对象和公开方式等要素进行标准化规范。其中，涉及安全

生产领域 2项、财政预决算领域 2项、扶贫领域 13项、公共文化服务领域 1项、就业领域 5项、社会保险领域 1项、社会救助领域

7项、涉农补贴领域 3项、生态环境领域 1项、食品药品监管领域 1项、卫生健康领域 5项、养老服务领域 1项、社会保障领域 2项、

残疾人两项补贴领域 1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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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府街道安全生产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公开

主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
全

社会

特定

群体
主动

依

申请
县级 乡级

行政管理

1 隐患管理

重大隐患排查、挂牌

督办及其整改情况，

安全生产举报电话

等

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

例》(国务院令第 711 号）、

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

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

意见》

按进展情况及时公

开

学府街

道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■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

■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■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、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
2

检查和巡

查发现安

全监管监

察问题

检查和巡查发现的、

并要求向社会公开

的问题及整改落实

情况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
公开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 711

号）、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

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

展的意见》

按进展情况及时公

开

学府街

道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■公开查阅点 ■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、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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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府街道财政预决算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及要求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
公开渠道

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共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全社会

特定群

体
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

1

财政

预决

算

政府

预算

一般公共预算：（1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表。（2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。

（3）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表。（4）一般公共预算本级基本支出表。

（5）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支出表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

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地

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

程 的 通 知 > 》（ 财 预

〔2016〕143 号）《财政

部关于印发<地方政府

债务信息公开办法（试

行）>的通知》（财预

〔2018〕209 号）等法

律法规和文件规定

本级人民代表大

会或其常务委员

会批准后 20 日内

学府街道 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政府性基金预算：（1）政府性基金收入表。（2）政府性基金支出表。

（3）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表。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：（1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表。（2）国有资本经

营预算支出表。（3）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。

地方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报表中涉及本

级支出的，应当公开到功能分类项级科目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

应当公开到经济性质分类款级科目，专项转移支付应当分地区、分项目

公开。

对财政转移支付安排、举借政府债务等重要事项进行解释、说明，并公

开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等绩效目标。

地方本级汇总的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，包括预算总额，以及“因

公出国（境）费”“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”（区分“公务用车购置费”

“公务用车运行费”两项）“公务接待费”分项数额，并对增减变化情

况进行说明。

其他重要情况说明：行政（事业）单位机构运行经费支出预算情况；政

府采购支出预算情况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；国有资产占用情况。

没有数据的表格应当列出空表并说明。

2

财政

预决

算

政府

决算

一般公共预算：（1）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表。（2）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

算表。（3）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决算表。（4）一般公共预算本级基

本支出决算明细表。（5）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表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

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地

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

程的通知>》（财预

〔2016〕143 号）《财

政部关于印发<地方政

本级人民代表大

会或其常务委员

会批准后 20 日内

学府街道 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政府性基金预算：（1）政府性基金收入表。（2）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

表。（3）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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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及要求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
公开渠道

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共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全社会

特定群

体
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

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

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财

预〔2018〕209 号）等

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：（1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表。（2）国有资本经

营预算支出决算表。（3）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决算表。

地方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决算报表中

涉及本级支出的，应当公开到功能分类项级科目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基

本支出决算明细表应当公开到经济性质分类款级科目，专项转移支付应

当分地区、分项目公开。

对财政转移支付安排、举借政府债务、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等重要事

项进行解释、说明，并公开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绩效执行结果。

地方本级汇总的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，包括决算总额，

以及“因公出国（境）费”“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”（区分“公务用

车购置费”“公务用车运行费”两项）“公务接待费”分项数额，并对

增减变化情况（与预算对比）进行说明。

其他重要情况说明：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；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

明；绩效目标情况说明；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。

没有数据的表格应当列出空表并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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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府街道扶贫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众
主动

依申

请公

开

区级
镇（办）、

村级

1

政策

文件

行政法

规、规章

中央及地方政府涉及扶贫领域的行

政法规

中央及地方政府涉及扶贫领域的规

章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
公开条例》

信息形成（变更）20

个工作日内
学府街道

■政府网站

■政务服务中心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

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√ √ √ √

2
规范性

文件

各级政府及部门涉及扶贫领域的规

范性文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
公开条例》

信息形成（变更）20

个工作日内
学府街道

■政府网站

■政务服务中心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

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√ √ √ √

3
其他政

策文件
涉及扶贫领域其他政策文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
公开条例》

信息形成（变更）20

个工作日内
学府街道

■政府网站

■政务服务中心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

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√ √ √ √

4

扶贫

对象

贫困人

口识别

识别标准（国定标准、省定标准）

识别程序(农户申请、民主评议、公

示公告、逐级审核）

识别结果(贫困户名单、数量)

《国务院扶贫办扶贫开发建

档立卡工作方案》《国务院扶

贫办关于进一步完善贫困人

口动态管理工作的通知》

信息形成（变更）20

个工作日内
学府街道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

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√ √ √

5
贫困人

口退出

退出计划

退出标准（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国定

标准、实现“两不愁、三保障”）

退出程序（民主评议、村两委和驻村

工作队核实、贫困户认可、公示公告、

退出销号）

退出结果（脱贫名单）

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

公厅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

的意见》《国务院扶贫办关于

进一步完善贫困人口动态管

理工作的通知》

信息形成（变更）20

个工作日内
学府街道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

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√ √ √

6

扶贫

资金

项目

财政专

项扶贫

资金分

配结果

资金名称

分配结果(资金来源、资金规模、资

金用途、使用单位、分配原则、分配

结果、监督方式等）

《国务院扶贫办、财政部关于

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

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《河南省扶

贫开发办公室河南省财政厅

关于印发河南省扶贫资金项

目公告公示制度的通知》

资金分配结果下达 15

个工作日内
学府街道 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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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众
主动

依申

请公

开

区级
镇（办）、

村级

7

扶贫

资金

项目

精准扶

贫贷款

扶贫小额信贷的贷款对象、用途、额

度、期限、利率等情况

享受扶贫贴息贷款的企业、专业合作

社等经营主体的名称、贷款额度、期

限、贴息规模和带贫减贫机制等情况

《国务院扶贫办、财政部关于

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

制度的指导意见》

每年底前集中公布 1

次当年情况
学府街道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

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√ √ √ √

8

行业扶

贫相关

财政资

金

项目名称、实施地点、资金规模、实

施单位、带贫减贫机制、绩效目标、

监督方式等

《国务院扶贫办、财政部关于

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

制度的指导意见》

信息形成（变更）20

个工作日内
学府街道

■政府网站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

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√ √ √ √

9
项目库

建设

纳入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的项目（项

目名称、项目类别、建设性质、实施

地点、时间进度、责任单位、建设任

务、资金规模和筹资方式、受益对象、

绩效目标、群众参与和带贫减贫机制

等）

经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定的脱贫

攻坚项目库（项目库规模、项目名单）

《国务院扶贫办、财政部关于

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

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《国务院扶

贫办关于完善县级脱贫攻坚

项目库建设的指导意见》

信息形成（变更）20

个工作日内
学府街道

■政府网站

■政务服务中心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

村公示栏（电子屏

√ √ √ √

10

年度计

划安排

情况

上级下达扶贫资金项目计划批复，主

要包括项目名称、实施地点、建设任

务、补助标准、资金来源及规模、实

施期限、实施单位及责任人和绩效目

标、带贫减贫机制等。

《国务院扶贫办、财政部关于

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

制度的指导意见》

信息形成（变更）20

个工作日内
学府街道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

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√ √ √ √

11

扶贫

资金

项目

年度计

划完成

情况

项目建设完成

资金使用

建设任务

绩效目标和减贫机制实现

《国务院扶贫办、财政部关于

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

制度的指导意见》

信息形成（变更）20

个工作日内
学府街道

■政府网站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

村公示栏（电子屏

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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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众
主动

依申

请公

开

区级
镇（办）、

村级

扶贫

资金

项目
12

项目实

施

扶贫项目实施前情况（包括项目名

称、资金来源、实施期限、绩效目标、

实施单位及责任人、受益对象和带贫

减贫机制等）

扶贫项目实施后情况（包括资金使

用、项目实施结果、检查验收结果、

绩效目标实现情况等）

《国务院扶贫办、财政部关于

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

制度的指导意见》

信息形成（变更）20

个工作日内
学府街道

■政府网站

■政务服务中心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

村公示栏（电子屏

√ √ √ √

13
监督

管理

监督举

报

公开单位、单位监督举报电话和

63254054 监督举报电话

举报受理办理结果

《国务院扶贫办、财政部关于

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

制度的指导意见》

信息形成（变更）20

个工作日内
学府街道

■政府网站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

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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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府街道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

事项
二级事项

全

社会

特定

群众
主动

依申请

公开
县级

乡、

村级

1
组织开展群

众文化活动

1.机构名称；

2.开放时间；

3.机构地址；

4.联系电话；

5.临时停止活动信息。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文

化馆服务标准》

信息形成或变

更之日起20个

工作日内公开

学府街道 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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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府街道就业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号

公开事项
公开内容

（要素）
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
公开主

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
公开

方式

公开

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三级

事项

全

社会

特定

群体
主动

依

申请
县级 乡级

1

1. 就

业 信

息 服

务

1.1 就

业政策

法规咨

询

1.就业创业政策项目

2.对象范围

3.政策申请条件

4.政策申请材料

5.办理流程

6.办理地点（方式）

7.咨询电话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中华人民

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11 号）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》（2007 年 8 月 30

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

会议通过 根据2015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

民共和国电力法〉等六部法律的决定》修正）

3.《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

院令第 700 号）

公 开 事 项

信 息 形 成

或 变 更 之

日起 15 个

工 作 日 内

公开

学府街

道

■政府网站

■便民服务站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

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■其他 基层公共服

务平台

√ √ √ √

2

2. 就

业 失

业 登

记

2.1 失

业登记

1.对象范围

2.申请人权利和义务

3.申请条件

4.申请材料

5.办理流程

6.办理时限

7.办理地点（方式）

8.办理结果告知方式

9.咨询电话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中华人民

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11 号）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》（2007 年 8 月 30

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

会议通过，根据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《关于修改〈中华

人民共和国电力法〉等六部法律的决定》修正）

3.《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

院令第 700 号）

公 开 事 项

信 息 形 成

或 变 更 之

日起 15 个

工 作 日 内

公开

学府街

道

■政府网站

■便民服务站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

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■其他 基层公共服

务平台

√ √ √ √

3
2.2 就

业登记

1.对象范围

2.办理条件

3.办理材料

4.办理流程

5.办理时限

6.办理地点（方式）

7.办理结果告知方式

8.咨询电话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中华人民

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11 号）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》（2007 年 8 月 30

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

会议通过，根据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《关于修改〈中华

人民共和国电力法〉等六部法律的决定》修正）

3.《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

院令第 700 号）

公 开 事 项

信 息 形 成

或 变 更 之

日起 15 个

工 作 日 内

公开

学府街

道

■政府网站

■便民服务站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

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■其他 基层公共服

务平台

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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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
公开事项
公开内容

（要素）
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
公开主

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
公开

方式

公开

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三级

事项

全

社会

特定

群体
主动

依

申请
县级 乡级

4

2. 就

业 失

业 登

记

2.3《就

业创业

证》申

领

1.对象范围

2.证件使用注意事项

3.申领条件

4.申领材料

5.办理流程

6.办理时限

7.办理地点（方式）

8.证件送达方式

9.咨询电话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中华人民

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11 号）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》（2007 年 8 月 30

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

会议通过，根据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《关于修改〈中华

人民共和国电力法〉等六部法律的决定》修正）

3.《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

院令第 700 号）

公 开 事 项

信 息 形 成

或 变 更 之

日起 15 个

工 作 日 内

公开

学府街

道

■政府网站

■便民服务站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

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■其他 基层公共服

务平台

√ √ √ √

5

3. 对

就 业

困 难

人 员

（ 含

建 档

立 卡

贫 困

劳 动

力 ）

实 施

就 业

援助

3.1 公

益性岗

位补贴

申领

1.文件依据

2.政策对象

3.补贴标准

4.申请条件

5.申请材料

6.办理流程

7.办理时限

8.办理地点（方式）

9.办理结果告知方式

10.咨询电话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中华人民

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11 号）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》（2007 年 8 月 30

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

会议通过 根据2015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

民共和国电力法〉等六部法律的决定》修正）

3.《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

院令第 700 号）

公 开 事 项

信 息 形 成

或 变 更 之

日起 20 个

工 作 日 内

公开

学府街

道
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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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府街道社会保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
公开

时限

公开

主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三级

事项

全

社会

特定

群体
主动

依

申请
县级 乡级

1

城乡居民

养老保险

参保登记

1.事项名称

2.事项简述

3.办理材料

4.办理方式

5.办理时限

6.结果送达

7.收费依据及标准

8.办事时间

9.办理机构及地点

10.咨询查询途径

11.监督投诉渠道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中

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11 号）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（2010

年 10 月 28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，根据 2018

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《关于修改〈中华

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〉的决定》修正）

3.《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》（中华人民

共和国国务院令 710 号）

公 开 事 项

信 息 形 成

或 变 更 之

日起 20 个

工 作 日 内

公开

学 府街

道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■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■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

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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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府街道社会救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会

特定

群体
主动

依

申请
县级 乡级 村级

1

最低

生活

保障

政策法

规文件

1.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

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12〕45号）

2.《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

法（试行）》（民发〔2012〕220

号）

3.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

步做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

障工作的意见》（豫政〔2013〕

51 号）

4.各地配套政策法规文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
开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

院令第 711 号）

制定或获取信息

之日起10个工作

日内

学府街道 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 √

2
办事

指南

1.办理事项

2.办理条件

3.最低生活保障标准

4.申请材料

5.办理流程

6.办理时间、地点

7.联系方式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
开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

院令第 711 号）

制定或获取信息

之日起10个工作

日内

学府街道

■政府网站

■社区/村公示栏 √ √ √ √ √

3
审核审

批信息

1.镇级：辖区内各村的对象人

数

2.村级：户主姓名、保障人口

数、保障金额、致困原因、纳

入时间、其它

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

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12〕45 号）等

制定或获取信息

之日起10个工作

日内

学府街道
■政府网站

■社区/村公示栏
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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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会

特定

群体
主动

依

申请
县级 乡级 村级

4

特 困

人 员

救 助

供养

政策法

规文件

1.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

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16〕14号）

2.《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<国务

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

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>的通

知》（民发〔2016〕115 号）

3.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
河南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办

法的通知》（豫政〔2016〕79

号）

4.各地配套政策法规文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
开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

院令第 711 号）

制定或获取信息

之日起10个工作

日内

学府街道 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 √

5
办事

指南

1.办理事项

2.办理条件

3.救助供养标准

4.申请材料

5.办理流程

6.办理时间、地点

7.联系方式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
开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

院令第 711 号）

制定或获取信息

之日起10个工作

日内

学府街道
■政府网站

■社区/村公示栏
√ √ √ √

6
审核审

批信息

1.镇级：辖区内各村的对象人

数

2.村级：对象姓名、出生年月、

纳入时间、其它

1.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

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》（国

发〔2016〕14 号）

2.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

南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办法的

通知》（豫政〔2016〕79 号）

制定或获取信息

之日起10个工作

日内

学府街道
■政府网站

■社区/村公示栏
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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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会

特定

群体
主动

依

申请
县级 乡级 村级

7
临时

救助

审核审

批信息

1.镇级：辖区内各村的对象人

数、救助总金额

2.村级：临时救助对象（家庭）

姓名、救助人数、救助金额、

救助事由

1.《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

助制度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4〕

47 号）

2.《民政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

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意见》

（民发〔2018〕23 号）

3.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

施临时救助制度的意见》(豫政

〔2015〕32 号)

4.《河南民政厅河南省财政厅河

南省扶贫办关于进一步加强和

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》

（豫民文〔2019〕194 号）

制定或获取信息

之日起10个工作

日内，按季度公

示

学府街道

■政府网站

■社区/村公示栏

（电子屏）

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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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府街道涉农补贴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号

公开事项
公开内容

(要素)
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
公开

主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会

特定

群体
主动 依申请 区级 镇级

1

农业生

产发展

资金

农机购置

补贴

●政策依据；

●申请指南：包括补贴对象、补

贴范围、补贴标准、申请程序、

申请材料、咨询电话、受理单位、

办理时限、联系方式等；

●补贴结果；

●监督渠道：包括举报电话、地

址等。

《河南省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

办法实施细则》（豫财农〔2018〕

36 号）、《河南省 2018-2020 年

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》

（豫农机计文〔2018〕29 号）、

《洛龙区 2021—2023 年农业机械

购置补贴实施方案》（洛龙农

〔2021〕44 号

自政府信息形成或

者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。

法律、法规对政府

信息公开的期限另

有规定的，从其规

定。

学府街道 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2
耕地地力

保护

●政策依据；

●申请指南：包括补贴对象、补

贴范围、补贴标准、咨询电话、

受理单位、办理时限、联系方式

等；

●补贴结果；

●监督渠道：包括举报电话、地

址等。

《河南省 2023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

贴工作实施方案》（豫农文

﹝2023﹞233 号）、《洛龙区 2023

年农业生产发展资金（耕地地力保

护补贴部分）工作实施方案》

﹝2023﹞12 号

自政府信息形成或

者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。

法律、法规对政府

信息公开的期限另

有规定的，从其规

定。

学府街道 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
3

农业生

产发展

资金

支持新型

农业经营

主体

●政策依据；

●申请指南：包括补贴对象、补

贴范围、补贴标准、申请程序、

申请材料、咨询电话、受理单位、

办理时限、联系方式等；

●补贴结果；

●监督渠道：包括举报电话、地

址等。

《河南省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

办法实施细则》（豫财农〔2018〕

36 号）、《洛阳市支持新型经营

主体实施方案》

自政府信息形成或

者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。

法律、法规对政府

信息公开的期限另

有规定的，从其规

定。

学府街道 ■政府网站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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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府街道生态环境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
一级 二级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主动

依申

请

1
行政

许可

生 态 环

境 主 题

活 动 组

织情况

1.环保公众开放活动通知、活

动开展情况

2.参观环境宣传教育基地活

动开展情况

3.在公共场所开展环境保护

宣传教育活动通知、活动开展

情况

4.六五环境日、全国低碳日等

主题宣传活动通知、活动开展

情况

5.开展生态、环保类教育培训

活动通知、活动开展情况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
开条例》

自 该信 息 形

成 或者 变 更

之日起 15 个

工作日内

学府街道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■两微一端 □广播电视

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纸质媒体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公开查阅点 □便民服务站

■入户/现场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 村公示栏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

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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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府街道食品药品监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
（要素）
公开依据

公开

时限

公开

主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三级

事项

全社

会

特定群

体（请

写明）

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

1

食品用

药安全

宣传活

动

食 品

安 全

周、安

全 用

药月、

化 妆

品 科

普 宣

传 周

等

活动时间、活动地点、活动形

式、活动主题和内容等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关于全面

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》《“十

三五”国家药品安全规划》

信息形成

之 日 起 7

个工作日

内

学府街道

■政府网站
□政府公报
■两微一端
□发布会/听证会
□广播电视□纸质媒体
□公开查阅点
□政务服务中心
便民服务站
■入户/现场宣传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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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府街道卫生健康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（试行）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
公开

时限

公开

主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会

特定

群体
主动

依

申请

县

级
乡级

1

1 行政

给付类

事项

独生子女父

母奖励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（中华

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1 号

2015 年 12 月 27 日修正）

自 信 息

形 成 或

者 变 更

之 日 起

20 个工

作 日 内

予 以 公

开

学 府 街

道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_________

√ √ √

申请材料

受理范围及条件

办理流程

咨询投诉渠道

2

1 行政

给付类

事项

农村部分计

划生育家庭

奖励扶助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（中华
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1 号
2015 年 12 月 27 日修正）
【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】
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基本
公共服务体系“十二五”规
划的通知》（国发﹝2012﹞
29 号）
【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】
《关于开展对农村部分计划
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
试点工作意见》（国办发
〔2004〕21 号）
【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】
《关于调整全国农村部分计
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和计划
生育家庭特别扶助标准的通
知》（财教〔2011〕623 号）
【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】
《关于印发全国农村部分计
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管
理规范的通知》（人口厅发
〔2006〕122 号）

自 信 息
形 成 或
者 变 更
之 日 起
20 个工
作 日 内
予 以 公
开

学 府 街
道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_________

√ √ √

申请材料

受理范围及条件

办理流程

咨询投诉渠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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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
公开

时限

公开

主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会

特定

群体
主动

依

申请

县

级
乡级

3

城镇独生子

女父母奖励

扶助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【地方性法规】《河南省人
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【部门
规章及规范性文件】《河南
省卫生计生委 河南省财
政厅关于实施城镇独生子
女父母奖励扶助制度的通
知》（豫卫家庭［2015］2
号）

自 信 息
形 成 或
者 变 更
之 日 起
20 个工
作 日 内
予 以 公
开

学 府 街
道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_________

√ √ √

申请材料

受理范围及条件

办理流程

咨询投诉渠道

4

1 行政

给付类

事项

计划生育家

庭特别扶助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（中华
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1 号
2015 年 12 月 27 日修正）
【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】
《关于印发全国独生子女
伤残死亡家庭特别扶助制
度试点方案的通知》（国人
口发〔2007〕78 号）

自 信 息
形 成 或
者 变 更
之 日 起
20 个工
作 日 内
予 以 公
开

学 府 街
道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_________

√ √ √

申请材料

5

2 行政

备案类

事项

生育登记服

务

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
【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】

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

关于做好生育登记服务工

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卫办指

导发〔2016〕20 号）

自 信 息

形 成 或

者 变 更

之 日 起

20 个工

作 日 内

予 以 公

开

学 府 街

道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■政务服务中心

■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_________

√ √ √ √办事指南，包括：适用范围、办理依

据、办理条件、申办材料、办理方式、

办理流程、办理时限、结果送达、咨

询方式、监督投诉渠道、办理地址和

时间、办理进程、结果查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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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府街道养老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公开内容

(要素)
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会

特定

群体
主动

依

申请
县级 乡级

1

养老

服务

业务

办理

老年人补

贴

1.老年人补贴名称（高龄津贴、养老服务

补贴、护理补贴等）

2.各项老年人补贴依据

3.各项老年人补贴对象

4.各项老年人补贴内容和标准

5.各项老年人补贴方式

6.补贴申请材料清单及格式

7.办理流程

8.办理部门

9.办理时限

10.办理时间、地点

11.咨询电话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
开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
务院令第 711 号）

制定或获取补贴

政策之日起10个

工作日内

学府街道
■政府网站

■社区/村公示栏
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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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府街道社会保障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公开内容

(要素)
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会

特定

群体
主动

依

申请
县级 乡级

1

社会

保障

服务

业务

办理

1. 事项名称

2. 事项简述

3. 办理材料

4. 办理方式

5. 办理时限

6. 结果送达

7. 收费依据及标准

8. 办事时间

9. 办理机构及地点

10.咨询查询途径

11.监督投诉渠道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
开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
务院令第 711 号）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

法》（2010 年 10 月 28 日第十

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，根据

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

七次会议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

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〉的决定》

修正）

3.《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》

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

710 号）

制定或获取补贴

政策之日起10个

工作日内

学府街道
■政府网站

■社区/村公示栏
√ √ √ √

2

医疗

保障

服务

业务

办理

1.本辖域内办理过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

群众

2.查询

3.携身份证到镇（办事处）进行查询

4.法定期限：即办

5.承诺期限：即办

6.身份证。

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

发洛阳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

险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洛

政办（2016)135 号第三条市、

县、乡级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

内城乡居民参保组织工作。

制定或获取补贴

政策之日起10个

工作日内

学府街道
■政府网站

■社区/村公示栏
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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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府街道残疾人两项补贴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公开内容

(要素)
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会

特定

群体
主动

依

申请
县级 乡级

1

残疾

人两

项补

贴业

务

1. 具有洛龙区户籍

2. 近期免冠 2 寸彩照三张

3. 身份证

4. 户口本

5. 第二代《残疾人证》

6. 最低生活保障证原件和复印件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

发》第四十七条；第四十八条。

制定或获取补贴

政策之日起10个

工作日内

学府街道
■政府网站

■社区/村公示栏
√ √ √ √


